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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基本情况表

项目名称 湛江市东海岛石化产业园区港前路项目（港前一横路）

项目地址
本项目位于湛江市麻章区东海岛石化产业园北部，东海岛公共管廊

项目东侧

项目性质 公益性（） 经营性（√）

用海面积

拟申请用海面积 7.1367公

顷，其中港前一横路用海面

积 3.2651公顷，施工围堰用

海面积 3.8716公顷

投资金额 1.07亿元

用海期限
施工围堰申请用海 2

港前一横路申请用海 4 0年，

年
预计就业人数 人

占用岸线

总长度 97.5m 邻近土地平均价格 万元/ha

自然岸线 m 预计拉动区域经济产值 万元

人工岸线 97.5m
填海成本 万元/ha

其他岸线 m

海域使用类型
交通运输用海中的路桥隧道

用海
新增岸线 m

用海方式 面积 具体用途

非透水构筑物 3.2651ha 港前一横路

非透水构筑物 3.8716ha 施工围堰

注：邻近土地平均价格是指用海项目周边土地的价格平均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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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（一）项目用海基本情况

本项目用海单位为湛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代建单位为湛江

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。拟在湛江市麻章区东海岛石化产业

园北部、东海岛公共管廊项目东侧，建设湛江市东海岛石化产业园区港前路项目。

该项目包含三条道路，其中本次拟建的港前一横路是唯一涉海的路段。道路设计

修建起点桩号为 GQY K0+000，终点桩号为 GQY K0+738.938，总长 738.94m，

红线宽度 30m，规划为城市次干道，设计速度为 30km/h，采用双向 4车道设计。

道路呈南北走向，南起港南大道，北接港前东路。

表

本项目申请用海类型为交通运输用海（一级类）中的路桥隧道用海（二级类），

申请用海包括港前一横路和施工用海两部分，用海方式均为构筑物中的“非透水

构筑物”。本项目拟申请用海面积约 7.1367公顷，其中港前一横路用海面积 3.2651 

公顷，拟申请用海期限为 4 0年。施工围堰用海面积 3.8716公顷。拟申请用海期

限为 2年。根据 2022年广东省政府批复岸线，用海范围涉及的海岛岸线（人工

岸线）长约 97.5m。其中港前一横路占用 60.1m，施工围堰占用 37.4m。具体见

下表。

1 项目基础情况表

用海类型 用海方式
用海单元 用途

面积

（公顷）

用海期

限

占用岸

线/m一级类 二级类 一级方式 二级方式

交通运输

用海

路桥隧道

用海

构筑物 非透水构筑物 港前一横路 路桥 3.2651 60.4 0年 1

构筑物 非透水构筑物 施工围堰 施工 3.8716 2年 37.4

（三）用海必要性

港前一横路是《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总体规划（2013–2030）》中明确规划

的城市次干道，设计总长为 738.94m，红线宽度 30m，设计速度 30km/h，采

（二）项目立项情况

根据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，湛江市东海岛石化产业园区“港前路项目”

包含三条道路，分别为港前一横路、港前路及经一路。其中本次论证的港前一横

路是唯一的涉海路段，涉海段长 717.94m，红线宽度 30m，双向 4车道。港前路

项目总投资约 34335.00万元，其中本项目（港前一横路）投资金额约 1.07亿元。
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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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向 4车道标准，呈南北走向，南起港南大道，北接港前东路。目前该路段仍为

简易土路形态，是湛江京信发电有限公司及湛江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厂

区的唯一通道，通行条件差，安全隐患突出，道路建设具有显著的现实紧迫性。

项目南段接已建的港南大道，北端连接填海形成的陆域现状道路，受线路走向及

地形条件限制，工程实施确需跨越部分海域，因此用海是必要的。

（四）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分析

广东省、湛江市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土空间规划，项目所在分区情况如下：

根据《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《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

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《广东省海岸带与海洋空间规划》（2021-2035 年）及

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，本项目位于东海岛北部工矿通信用海区和雷州半岛东部

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区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、耕地保护

目标及永久基本农田。

根据《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，本项目位于工矿通信

用海区，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、耕地保护目标和永久基本保护农田。

根据《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东海岛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，

本项目位于工矿通信用海区，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、耕地保护目标和永久基本保

护农田。

本项目为《湛江市东海岛石化产业园区第四期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中的规划道

路，旨在完善和打通石化产业园区内部交通路网。本项目用海类型为交通运输用

海中的路桥隧道用海，用海方式为非透水构筑物。项目建设过程中仅因施工围堰

产生少量悬浮泥沙，影响范围有限，且随着施工结束，相关影响将随之消除。因

此，本项目建设与上述现行规划管控要求相符。

（五）占用岸线情况

根据 2022年广东省政府批复岸线，用海范围涉及的海岛岸线（人工岸线）

长约 97.5m。其中港前一横路占用 60.1m，施工围堰占用 37.4m。

（六）利益相关者协调情况

经界定，本项目利益相关者为湛江京信发电有限公司、湛江港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、湛江经济开发区水务有限公司及调逻村养殖户。本项目协调部门为湛

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事务管理局和林业主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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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规划导向，结合工程地质条件等因素，本项目采用“填土放坡+透水箱涵”

复合结构的非透水构筑物用海方式，能够满足行洪安全需求、保障潮汐通道贯通，

用海方式合理； 项目临近海域用海活动较多，从安全角度出发， 施工围堰采用非

透水结构，快速形成封闭的干法施工环境，极大地提高了施工安全与效率，施工

围堰用海方式合理。 (2) 平面布置合理： 项目用海的平面布局严格按照城市次

干道标准设计，红线宽度 30m,采用双向 4车道布局，同时配套人行道、 非机

动车道等，且综合考虑了管理、 安全性的需求； 港前一横路整体平面布局紧读，

无冗余空间占用，符合集约、节约用海原则，平面布置合理。施工围堰沿港前一

横路走向平行布设，在满足工程实施所需空间的前提下，力求最大限度控制用海

范围，施工围堰平面布置合理。综合前述，本项目的用海方式和平面布局合理。

用海面积合理： (1)用海面积合理： 本项目拟申请用海面积约7.1367公顷，

其中港前一横路用海面积约30.2651公顷，施工围堰用海面积约3.8716公顷。项

目用海规模在满足港前一横路 (双向四车道、 设计速度为30kmh) 和施工围堰

(外边坡度1:1.5、 内边坡度1:1)实际需求的基础上， 严格按照《海籍调查规范》

和《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》进行量算，用海面积合理、 依据充分。 (2) 立体

分层用海合理：项目所在区域邻近已确权用海项目较多， 与本项目相接的港南大

道、既有公共管廊等的用海权属范围内存在重叠区域。为此，项目拟采用整体立

体分层设权的方式，与港南大道、既有公共管廊共同协调用海空间。采用立体分

层设权后，港前一横路的确权高程为-0.5m~7.8m、施工围堰确权高程为0m~3.5m、

公共管廊项目的确权高程为9.5m~24.7m、 港南大道的确权高程为6.2m~8.2m 。

该立体分层设权的方式有效协调不同用海活动的空间关系，体现集约节约用海原

则； 符合当前海域管理政策导向， 技术上合理可行。综上，本项目用海面积是合

理的。

用海期限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二十五条规定，公益

事业用海最高用海期限为40年。 综合项目设计年限，本项目港前一横路拟申

请用海40年 。 根据施工工期且考虑不可抗拒等因素本项目施工用海拟申请2

年 。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， 海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，应当至迟于期

限届满前二个月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请续期。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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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筑物总长度小于（含）250m或

用海总面积小于（含）5ha
所有海域 二

注：内容摘自《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》（GB/T 42361-2023）中的表 1 海域使用论证等级

判定依据。

表 1.3.1- 2 本项目用海单元概况

用海单元
一级用

海方式

二级

用海方式
规模

所在海

域特征
论证等级

港前一横

路
构筑物

非透水构

筑物

所有海

本项目总涉海长度为786.39

m（施工围堰和港前一横路总
涉海长度），总用海面积为

7.13671公顷。

域
一级

等级划分补充规定：同一项目用海类型、规模或者方式规定的等级不一致时，采用就高不

就低的原则；其他用海根据用海类型、规模、方式，参照本表确定的海域使用等级。

根据《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》（GB/T42361-2023），敏感海域是指海洋生态红线区，重

要河口、海湾，红树林、珊瑚礁、海草床等重要生态系统所在海域，特别保护海岛所在海

域等。鉴于此，本工程的海域使用论证等级定为 1级。

1.3.2. 论证范围

根据《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》（GB/T42361-2023）的要求，论证范围应依据

用海情况、所在海域特征及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等确定，应覆盖项目用海可能

影响到的全部区域。一般情况下，论证范围以项目用海外缘线为起点进行划定，

一级论证向外扩展 15km，二级论证 8km，三级论证 5km。

依据《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》（GB/T 42361-2023）的要求，综合考虑本

项目用海特点、所在湛江湾（属重要海湾）、项目所在海域的现状及周边的海域

开发利用现状，同时保持东海岛海堤及湛江湾海域的完整性，满足一级论证要求，

确定本次论证范围如下：西侧延伸至东海岛大桥，外扩约 12公里；东侧延伸至

湾口，外扩约 13公里；南侧以 2022年广东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为界，北侧以项

目外缘线为起点外扩 15km 为界。论证面积约 20137.84 公顷，论证坐标表见表

1.3.2-1，论证范围图见图 1.3.2-1。

表 1.3.2-1 论证范围坐标一览表

序号 经度/E 纬度/N
A
B
C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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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施工用海主要为施工围堰，用海方式为构筑物 (一级方式) 中的非透

水构筑物 (二级方式) , 申请用海面积约3.8716公顷。 拟申请用海期限为2年

限为4 0年。

。

根据2022年广东省政府批复岸线，用海范围占用海岛岸线 (人工岸线) 长

约97.5m。 其中港前一横路占用 60.1m, 施工围堰占用 37.4m,见图2.4-9。

港前一横路宗海图见图2.4-1~图2.4-4、 施工围堰宗海图见图2.4-5~图2.4-8

均包含宗海位置图、 宗海界址图、 宗海平面布置图及立体分层设权示意图 。

表 2.41 项目基础情况表

用海类型 用海方式 面积
用途用海单元 用海期限

An=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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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查询，得出本项目总申请用海面积约7.1367公顷，其中港前一横路用海面积3.2651

公顷，施工围堰用海面积约3.8716公顷。

7.6. 用海期限合理性分析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的规定，“海域使用权最高期限，按

照下列用途确定： (1) 养殖用海十五年； (2) 拆船用海二十年； (3) 旅游、 娱乐

用海二十五年； (4) 盐业、 矿业用海三十年； (5) 公益事业用海四十年； (6) 港

口、 修造船厂等建设工程用海五十年。 ”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,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，海域使用权

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， 应当至迟于期限届满前二个月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

请续期。 除根据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外，原批准用海的人

民政府应当批准续期。准予续期的，海域使用权人应当依法缴纳续期的海域使用金

综合项目设计年限和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，本项目施工期围堰用海属于施工

期用海，根据工期安排及海域条件，海域使用权拟申请2年，自批复之日起算； 本

项目港前一横路依据“ (5) 公 益 事 业 用海四十年”,海域使用权最高申请年限

为40年，因此，建设单位拟申请本项目用海期限为4 0年， 自批复之日起算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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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结论

9.1. 项目概况

本项目 (港前一横路) 设计修建起点桩号为GQYK0+000, 终点桩号为 GQY

K0+738.938,总长738.94m, 红线宽度30m, 规划为城市次干道，设计速度为30kmh,

采用双向4车道设计。 道路呈南北走向，南起港南大道，北接港前东路。建设内容包含

道路工程、 交通工程、 桥涵工程、 给排水工程、 电气工程、 绿化工程。本项目总投资为

1.07亿元 。

9.2. 项 目用海必要性结

根据《海域使用分类》 (HY/T123-2009) ,本项目用海类型为交通运输用海 (一级

类) 中的路桥用海 (二级类) ; 根据《国土空间调查、 规划、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

南》的通知 (自然资发 (2023) 234号) ,本项目用海类型为交通运输用海 (一级类)

中的路桥隧道用海(二级类) ; 港前一横路及施工围堰用海方式均为构筑物(一级方式)

中的非透水构筑物 (二级方式) 。本项目拟申请用海面积约7.1367公顷，其中港前一横

路用海面积3.2651公顷， 申请用海年限为4 0年。施工围堰申请用海面积为3.8716公顷

，申请用海年限为2年。 本项目申请用海范围占用岸线97.5m, 占用岸线为海岛 (人工)

岸线，可不进行补偿。

论

本项目建设是落实《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总体规划 (2013-2030) 》 (以下简称总

规)完善区域路网的结构性需要，是改善现状交通、保障企业运营安全的现实紧迫需求 。

项目南侧接已确权的港南大道用海，北接已填海形成的陆域上， 受既有规划线路走向与

地形条件的刚性制约，工程实施确需跨越部分海域。因此，用海是必要的 。

9.3. 环境质量现状

(一) 海水水质

(1)春季调查

调查结果显示： S01、 JM1、 S02、 JM2、 S03、 JM3、 S04、 S04-P、 S08、 S09、 S10、

S10-P、 S13、 S14、 S15、 S16、 S18、 S19、 S20属于湛江港交通运输用海区，该功能区

海水水质执行第四类。 所有站位均符合该功能区要求，满足海水水质第四类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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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用海面积合理

项目各部分海域面积的量算符合《海籍调查规范》和《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》,

项目用海满足港前一横路和施工用海需求，其用海面积是合理的。与港南大道和管廊项

目重叠区域，采用立体分层设权的方式， 体现了集约节约用海原则，立体分层设权也是

合理可行的 。

(4) 用海期限合理

9.8.项目用海可行性结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二十五条规定，公益事业用海最高用海

期限为 4 0年。 综合项目设计年限，本项目港前一横路拟申请用海40 年。根据施工工

期且考虑不可抗拒等因素本项目施工用海拟申请2年。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，海域使用

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，应当至迟于期限届满前二个月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

请续期。

论

根据本报告前述章节的分析和论证结果可知，本项目用海是必要的， 用海对周边资

源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，与毗邻其他项目具有较好的协调性，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及

相关规划，项目用海选址、 用海方式和用海面积合理。 在项目建设单位切实执行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，切实落实本报告书提出的海域使用管理对策措施，切实落实用海风险应急

对策措施和应急预案的前提下，从海域使用角度考虑本项目的海域使用是可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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